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國字第3號

原      告  陳名毅  

訴訟代理人  胡惟翔律師

被      告  交通部公路局東區養護工程分局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林文雄  

訴訟代理人  蕭伍榮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國家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12日言詞辯論

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被告機關名稱原為「交通部公路總局第四區養護工程處」，

嗣因交通部組織改造，「交通部公路總局」機關全銜於民國

112年9月15日更名為「交通部公路局」，被告為其所屬機

關，名稱亦隨之更易，惟有關交通監理職掌業務不變，不影

響機關組織之同一性，爰依原告之聲請，更正被告名稱為

「交通部公路局東區養護工程分局」。

二、按依國家賠償法請求損害賠償時，應先以書面向賠償義務機

關請求之。賠償義務機關拒絕賠償，或自提出請求之日起逾

30日不開始協議，或自開始協議之日起逾60日協議不成立

時，請求權人得提起損害賠償之訴，國家賠償法第10條第1

項、第11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件原告向被

告請求國家賠償，為被告所拒絕，有原告提出之被告112年8

月23日112年賠議字第11號拒絕賠償理由書為證（見本院卷

第65至70頁），足認原告於本件112年9月15日起訴前已踐行

前揭協議先行程序，原告提起本件國家賠償訴訟，程序並無

不合，合先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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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

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

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之聲明為：被告

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3,560,524元，以及自起訴狀繕

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

利息。嗣於本院審理時變更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3,469,

89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

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369頁）。查原告並

未變更原起訴之訴訟標的，僅係單純減縮請求之金額，核屬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與上揭規定核無不合，應予准

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起訴主張：原告於000年0月0日下午4時許，騎乘車牌號

碼000-000號機車（下稱系爭車輛）行經宜蘭縣南澳鄉臺九

丁線51公里900公尺處(下稱系爭路段)，因道路存有落石

（下稱系爭石塊）以致失控摔車，並因此受有創傷性雙側硬

腦膜下出血、顱內出血、小腦硬膜上出血、第七節頸椎骨

折、右側顱骨缺損等傷害（下稱系爭事故）。被告明知系爭

路段有落石風險，依法應設置落石警告標誌，且依道路交通

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23條第4款之規定，被告應於45公

尺至200公尺範圍內設置警告標誌（即臺九丁線51公里700公

尺至51公里900公尺處），始能發揮促使車輛駕駛人注意落

石之效果，然被告提出之落石警告照片設置地點均非設置於

前開區間，自難認被告設置落石警告標誌符合道路交通標誌

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23條第4款規定。至被告雖於臺九丁線5

1公里820公尺處設置可變性告示牌，然112年2月8日系爭事

故發生時之可變性告示牌顯示內容為「台9線158K至166K，8

-21時每整點放15分，台9丁54.1K，8-17時，機動管制」等

情，亦與落石警告毫無關聯。又國家既設置道路供公眾通行

使用，即應保持暢通無阻，無往來之危險，針對有落石之虞

之道路，應加以防護，使道路具備通行之安全性，故國家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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償法第3條規定之「公共設施」，即包含路旁邊坡及防範落

石之設施在內。因系爭路段之邊坡為易落石路段，即便被告

已設置防石柵欄等措施，亦無法防免邊坡落石滑落至系爭路

段，而系爭路段緊鄰明隧道，被告既無法以其他防石設施防

範落石，自應延長明隧道以防範落石風險，被告未設置明隧

道等防範落石之設施，致落石滑落至系爭路段，導致路過系

爭路段之原告摔車受傷，自有防範落石設施之設置欠缺及系

爭路段之管理欠缺，而應負國家賠償責任。況被告既已知悉

系爭路段前一日及當日有地震，亦知悉事故當週有下雨，當

應更行巡查清理落石，以維護行車安全，然系爭事故之落石

發生後，被告未即時將落石清除，致系爭路段仍存有系爭石

塊，足以妨害行車安全之結果，即已符合國家賠償法第3條

「公共設施管理有欠缺」之要件，應依前開規定負賠償責

任。原告因本件事故而支出醫療費用637,863元，並因此受

有不能工作之損失110,220元、勞動能力減損1,721,815元，

及因此受有精神上之痛苦，請求賠償精神慰撫金100萬元，

上開金額合計3,469,898元，爰依國家賠償法第3條之規定提

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一）被告應給付原告3,469,89

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

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二）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

行。

二、被告則以：

（一）否認系爭石塊為系爭路段邊坡所掉落之落石，且被告每日

巡查所轄管道路2次，已高於公路養護手冊所規定之每週1

次。又系爭事故發生之上午6時24分許及下午2時19分許，

巡查人員駛經系爭路段時，該處路面時均無落石情形，再

依事發日值日人員日記簿及保全日誌資料之記載，系爭事

故地點均未有落石通報紀錄，且於巡查過程中被告委外之

保全人員如見路面有石塊等當會立即排除之或於接獲通報

後立即通報派員排除之，並無怠於清理落石情事。退步

言，若系爭事故地點之石塊確係落石，亦難脫係因112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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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日至2月8日之累積雨量達44.5mm及當日、前一日計發

生6起地震之不可抗力因素所致。

（二）又系爭路段附近之上邊坡植被良好、林相茂盛，且被告早

已施作掛網護坡、錨筋灌漿、下方並設有防落石柵欄及堡

崁磚擋土牆等多項護坡設施，以防範落石，相關設施良好

且無何破損情事。此外，被告於臺九丁線45公里500公尺

至51公里500公尺沿線南下方向12處業設立有12面「注意

落石」牌面，以提醒用路人注意。另於51公里800公尺處

設立有可變性告示牌提醒用路人「山區道路請開頭燈注意

落石小心駕駛」，並無公共設施設置或管理欠缺之情事。

（三）另臺九丁線速限為每小時40公里，然據原告提出之行車紀

錄器影像顯示，原告騎乘系爭車輛行經系爭路段時之時速

為55至57公里，顯然已見其超速行駛。另被告在南下隧道

口前路面上並設置有3處減速慢駛標誌，以提醒用路人應

減速慢行，如事發日原告未超速且減速行駛者，當不致於

發生摔車受傷情事。然系爭事故發生時適逢天雨路面潮

濕，惟原告非但無視臺九丁線之速限為40公里之標誌及駛

經隧道口前之路面3處已標示有應減速慢駛標誌，卻反而

超速行駛，顯係原告根本不理會斯時下雨路面潮濕猶仍超

速行駛而導致其失控摔車受傷，反觀其他車輛皆能安全通

行，故自應由原告自負其責而與被告無涉等語，資為抗

辯。並聲明：（一）原告之訴駁回。（二）如受不利判

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實：

（一）原告於000年0月0日下午4時許，騎乘系爭車輛由宜蘭往花

蓮東向西方向行經系爭路段時，因機車車輪輾壓路面石塊

而打滑摔車，致原告受有創傷性雙側硬腦膜下出血、顱內

出血、小腦硬膜上出血、第七節頸椎骨折及右側顱骨缺損

等傷害（即系爭事故）。

（二）原告曾依國家賠償法第10條第1項等規定，請求被告依法

賠償3,560,524元，並經被告於112年8月23日以四工勞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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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20064001B號函暨所附拒絕賠償理由書，拒絕賠償。

（三）本件事故發生時，系爭路段係由被告所管理及維護。

四、經兩造協議簡化爭點為（見本院卷第430至431頁）：

（一）被告就系爭路段之管理及設置是否有欠缺？

（二）原告得否依國家賠償法第3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被告賠償？

（三）承上若是，則原告得請求損害賠償之金額為若干？原告就

本件事故之發生是否與有過失？

五、得心證之理由：

（一）被告就系爭路段之管理及設置是否有欠缺？　　

    1.按公有公共設施因設置或管理有欠缺，致人民生命、身體

或財產受損害者，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國家賠償法第

3條第1項固定有明文。惟所謂公共設施之設置有欠缺，係

指公共設施建造之初，即存有瑕疵而言；管理有欠缺者，

係指公共設施建造後未妥善保管，怠為修護致該物發生瑕

疵而言。又人民依上開規定請求國家賠償時，尚須人民之

生命、身體或財產所受之損害，與公有公共設施之設置或

管理之欠缺，具有相當因果關係，始足當之。亦即在公有

公共設施因設置或管理有欠缺之情況下，依客觀之觀察，

通常會發生損害者，即為有因果關係，如必不生該等損害

或通常亦不生該等損害者，則不具有因果關係（最高法院

95年度台上字第923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當事人主張

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

第277條前段亦規定甚明，是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

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

    2.原告固主張系爭路段之系爭石塊為邊坡上方之落石，且被

告未於系爭路段設置落石警告標誌云云，然觀以系爭路段

之邊坡已設有防護網及防石柵欄，又目視該處山壁之照片

（見本院卷第117、304頁）並無與系爭石塊外觀、顏色相

近之岩石附著其上，是系爭石塊究係自系爭路段之邊坡掉

落，抑或係自運送石塊之車輛於行經該處時掉落，均非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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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縱系爭石塊確係自系爭路段邊坡掉落，然系爭路段前

方之45公里500公尺、45公里510公尺、45公里900公尺、4

5公里950公尺、46公里150公尺、46公里550公尺、47公里

450公尺、49公里80公尺、49公里450公尺、50公里450公

尺、51公里450公尺、51公里500公尺處，均設有「注意落

石」之警告標誌等情，此有被告提出之現場照片可按（見

本院卷第135至140頁），得見原告騎乘系爭車輛行經系爭

路段前之沿途已設有為數不少之警告標誌提醒用路人注意

落石。原告雖另主張被告應依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

規則第23條第4款於系爭路段之45公尺至200公尺處設置落

石警告標誌云云，然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23

條第4款前段規定「警告標誌設置位置與警告標的物起點

之距離，應配合行車速率，自四五公尺至二○○公尺為

度，如受實際情形限制，得酌予變更。」，可知主管機關

非不得依據實際路況、行車速度及交通安全等情況而為裁

量設置，尚不得以所設置標誌之位置與該原則性規定有

違。又縱本件事故發生當日於系爭路段前之可變性告示牌

並非顯示落石警告之資訊，然警告標誌之設置既屬主管機

關之裁量，依前開說明，亦難認有違反道路交通標誌標線

號誌設置規則第23條第4款前段規定之情事。是系爭路段

之前方既已設置多處之落石警告標誌，應足使用路人得以

警覺其所在位置有落石掉落之風險，被告對於損害之發生

應已採取必要之措施。又系爭事故發生前，系爭路段均正

常供車輛往來行駛，再依斯時情況觀之，系爭事故發生時

並無致災性之豪雨、洪水、地震、颱風或其他重大交通事

故等情事，顯見系爭路段非處於應維護而未維護而有不利

於用路人行駛之狀態。

　　3.至原告雖另主張被告對於系爭路段之巡查並不確實，且未

即時清除落石云云。然被告業已委由保全人員就系爭路段

定時巡查等情，有交通部公路總局第四區養護工程處南澳

工務段值日人員日記簿、交通部公路總局第四區養護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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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南澳工務段維鷹特勤保全作業工日誌在卷可按（見本院

卷第131至133頁），觀以日誌所記載之巡查時間為上午7

時至晚間7時，再參以系爭事故發生當日之上午7時至晚間

7時，均經保全人員於系爭路段巡查後，將巡查結果如實

記載，足見被告業已落實定時巡查系爭路段之義務。況依

前開日誌所示，系爭事故發生前，僅曾於同日上午9時52

分許，在系爭路段附近之61.6公里處，發現落石之情形，

該處落石並於同日上午10時8分排除，堪認系爭路段於系

爭事故發生前，並無明顯或大量落石等異常現象，且保全

人員於發現落石後，均已即時將之清除。因系爭路段位於

臺九線上，臺九線之路段甚長，因風雨發生邊坡坍方、落

石掉落道路中央或物品掉落於車道上之情事，實屬偶發，

於人力配置上自無從要求被告於24小時隨時巡查，以排除

此偶發事故。又系爭路段乃位於山區人煙稀少處所，與一

般都市市區內公路之管理方法及密度本非得同視，而依前

開日誌之巡查時間為每日上午7時至晚間7時，應已足以排

除多數偶現之路面異物，以維持一般人車往來之安全，是

原告空言主張被告未確實巡查系爭路段及清除落石，即無

可採。

    4.再者，系爭路段之邊坡業已設置護網及防石柵欄乙節，業

如前述，衡以邊坡之設計本以自然邊坡為宜，護網及防石

柵欄之架設亦無高度之規範，則在無法事先預測落石高度

及位置之情況下，被告考量工程安全、經濟、景觀及生態

等因素，採取架設前開護網及防石柵欄之方式防範落石，

該等設施之設置係現今科技工藝水準下公路養護機關所能

進行防止土石坍塌造成用路人損害之及時具體必要措施，

且現場護網及防石柵欄亦無年久損壞殆於修復之情事，縱

該等設施終不足以抵擋本次事故，亦難認被告就前開公有

公共設施之設置或管理有何欠缺。而原告復主張應設置明

隧道作為防護，始能有效阻擋落石，被告未設置明隧道，

其管理有欠缺云云。惟縱系爭石塊係系爭路段邊坡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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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然落石產生之可能性並無法預測，且蘇花公路本即常

有落石、坍方發生，此為一般社會大眾所知，若要求被告

只要是有落石之路段均應設置明隧道，顯然過苛。且對於

被告機關是否應興建明隧道乃被告機關專業性之判斷，司

法機關當無代為決定之權限，否則將有違憲法對於司法機

關及行政機關間權力分立之設計目的。

（二）承上，被告對於系爭路段之管理及設置並無欠缺，原告依

國家賠償法第3條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賠償其所受之損

害，即屬無據。兩造另關於「原告得請求損害賠償之金額

為若干？」、「原告就本件事故之發生是否與有過失？」

等項爭點，及相關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即無再行審認

之必要，爰不予論述，附此敘明。

六、綜據上述，原告本於國家賠償法第3條之規定，請求被告給

付醫療費用、不能工作之損失、勞動能力減損及精神慰撫金

共計3,469,898元暨法定遲延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因訴之駁回而失所依附，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核與本件判斷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1　　日

                        民事庭法　官　許婉芳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1　　日

                              書記官  鄒明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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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國字第3號
原      告  陳名毅  
訴訟代理人  胡惟翔律師
被      告  交通部公路局東區養護工程分局


法定代理人  林文雄  
訴訟代理人  蕭伍榮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國家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被告機關名稱原為「交通部公路總局第四區養護工程處」，嗣因交通部組織改造，「交通部公路總局」機關全銜於民國112年9月15日更名為「交通部公路局」，被告為其所屬機關，名稱亦隨之更易，惟有關交通監理職掌業務不變，不影響機關組織之同一性，爰依原告之聲請，更正被告名稱為「交通部公路局東區養護工程分局」。
二、按依國家賠償法請求損害賠償時，應先以書面向賠償義務機關請求之。賠償義務機關拒絕賠償，或自提出請求之日起逾30日不開始協議，或自開始協議之日起逾60日協議不成立時，請求權人得提起損害賠償之訴，國家賠償法第10條第1項、第11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件原告向被告請求國家賠償，為被告所拒絕，有原告提出之被告112年8月23日112年賠議字第11號拒絕賠償理由書為證（見本院卷第65至70頁），足認原告於本件112年9月15日起訴前已踐行前揭協議先行程序，原告提起本件國家賠償訴訟，程序並無不合，合先敘明。
三、第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之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3,560,524元，以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嗣於本院審理時變更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3,469,89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369頁）。查原告並未變更原起訴之訴訟標的，僅係單純減縮請求之金額，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與上揭規定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起訴主張：原告於000年0月0日下午4時許，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機車（下稱系爭車輛）行經宜蘭縣南澳鄉臺九丁線51公里900公尺處(下稱系爭路段)，因道路存有落石（下稱系爭石塊）以致失控摔車，並因此受有創傷性雙側硬腦膜下出血、顱內出血、小腦硬膜上出血、第七節頸椎骨折、右側顱骨缺損等傷害（下稱系爭事故）。被告明知系爭路段有落石風險，依法應設置落石警告標誌，且依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23條第4款之規定，被告應於45公尺至200公尺範圍內設置警告標誌（即臺九丁線51公里700公尺至51公里900公尺處），始能發揮促使車輛駕駛人注意落石之效果，然被告提出之落石警告照片設置地點均非設置於前開區間，自難認被告設置落石警告標誌符合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23條第4款規定。至被告雖於臺九丁線51公里820公尺處設置可變性告示牌，然112年2月8日系爭事故發生時之可變性告示牌顯示內容為「台9線158K至166K，8-21時每整點放15分，台9丁54.1K，8-17時，機動管制」等情，亦與落石警告毫無關聯。又國家既設置道路供公眾通行使用，即應保持暢通無阻，無往來之危險，針對有落石之虞之道路，應加以防護，使道路具備通行之安全性，故國家賠償法第3條規定之「公共設施」，即包含路旁邊坡及防範落石之設施在內。因系爭路段之邊坡為易落石路段，即便被告已設置防石柵欄等措施，亦無法防免邊坡落石滑落至系爭路段，而系爭路段緊鄰明隧道，被告既無法以其他防石設施防範落石，自應延長明隧道以防範落石風險，被告未設置明隧道等防範落石之設施，致落石滑落至系爭路段，導致路過系爭路段之原告摔車受傷，自有防範落石設施之設置欠缺及系爭路段之管理欠缺，而應負國家賠償責任。況被告既已知悉系爭路段前一日及當日有地震，亦知悉事故當週有下雨，當應更行巡查清理落石，以維護行車安全，然系爭事故之落石發生後，被告未即時將落石清除，致系爭路段仍存有系爭石塊，足以妨害行車安全之結果，即已符合國家賠償法第3條「公共設施管理有欠缺」之要件，應依前開規定負賠償責任。原告因本件事故而支出醫療費用637,863元，並因此受有不能工作之損失110,220元、勞動能力減損1,721,815元，及因此受有精神上之痛苦，請求賠償精神慰撫金100萬元，上開金額合計3,469,898元，爰依國家賠償法第3條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一）被告應給付原告3,469,89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二）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一）否認系爭石塊為系爭路段邊坡所掉落之落石，且被告每日巡查所轄管道路2次，已高於公路養護手冊所規定之每週1次。又系爭事故發生之上午6時24分許及下午2時19分許，巡查人員駛經系爭路段時，該處路面時均無落石情形，再依事發日值日人員日記簿及保全日誌資料之記載，系爭事故地點均未有落石通報紀錄，且於巡查過程中被告委外之保全人員如見路面有石塊等當會立即排除之或於接獲通報後立即通報派員排除之，並無怠於清理落石情事。退步言，若系爭事故地點之石塊確係落石，亦難脫係因112年2月1日至2月8日之累積雨量達44.5mm及當日、前一日計發生6起地震之不可抗力因素所致。
（二）又系爭路段附近之上邊坡植被良好、林相茂盛，且被告早已施作掛網護坡、錨筋灌漿、下方並設有防落石柵欄及堡崁磚擋土牆等多項護坡設施，以防範落石，相關設施良好且無何破損情事。此外，被告於臺九丁線45公里500公尺至51公里500公尺沿線南下方向12處業設立有12面「注意落石」牌面，以提醒用路人注意。另於51公里800公尺處設立有可變性告示牌提醒用路人「山區道路請開頭燈注意落石小心駕駛」，並無公共設施設置或管理欠缺之情事。
（三）另臺九丁線速限為每小時40公里，然據原告提出之行車紀錄器影像顯示，原告騎乘系爭車輛行經系爭路段時之時速為55至57公里，顯然已見其超速行駛。另被告在南下隧道口前路面上並設置有3處減速慢駛標誌，以提醒用路人應減速慢行，如事發日原告未超速且減速行駛者，當不致於發生摔車受傷情事。然系爭事故發生時適逢天雨路面潮濕，惟原告非但無視臺九丁線之速限為40公里之標誌及駛經隧道口前之路面3處已標示有應減速慢駛標誌，卻反而超速行駛，顯係原告根本不理會斯時下雨路面潮濕猶仍超速行駛而導致其失控摔車受傷，反觀其他車輛皆能安全通行，故自應由原告自負其責而與被告無涉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一）原告之訴駁回。（二）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實：
（一）原告於000年0月0日下午4時許，騎乘系爭車輛由宜蘭往花蓮東向西方向行經系爭路段時，因機車車輪輾壓路面石塊而打滑摔車，致原告受有創傷性雙側硬腦膜下出血、顱內出血、小腦硬膜上出血、第七節頸椎骨折及右側顱骨缺損等傷害（即系爭事故）。
（二）原告曾依國家賠償法第10條第1項等規定，請求被告依法賠償3,560,524元，並經被告於112年8月23日以四工勞字第1120064001B號函暨所附拒絕賠償理由書，拒絕賠償。
（三）本件事故發生時，系爭路段係由被告所管理及維護。
四、經兩造協議簡化爭點為（見本院卷第430至431頁）：
（一）被告就系爭路段之管理及設置是否有欠缺？
（二）原告得否依國家賠償法第3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被告賠償？
（三）承上若是，則原告得請求損害賠償之金額為若干？原告就本件事故之發生是否與有過失？
五、得心證之理由：
（一）被告就系爭路段之管理及設置是否有欠缺？　　
    1.按公有公共設施因設置或管理有欠缺，致人民生命、身體或財產受損害者，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國家賠償法第3條第1項固定有明文。惟所謂公共設施之設置有欠缺，係指公共設施建造之初，即存有瑕疵而言；管理有欠缺者，係指公共設施建造後未妥善保管，怠為修護致該物發生瑕疵而言。又人民依上開規定請求國家賠償時，尚須人民之生命、身體或財產所受之損害，與公有公共設施之設置或管理之欠缺，具有相當因果關係，始足當之。亦即在公有公共設施因設置或管理有欠缺之情況下，依客觀之觀察，通常會發生損害者，即為有因果關係，如必不生該等損害或通常亦不生該等損害者，則不具有因果關係（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923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亦規定甚明，是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
    2.原告固主張系爭路段之系爭石塊為邊坡上方之落石，且被告未於系爭路段設置落石警告標誌云云，然觀以系爭路段之邊坡已設有防護網及防石柵欄，又目視該處山壁之照片（見本院卷第117、304頁）並無與系爭石塊外觀、顏色相近之岩石附著其上，是系爭石塊究係自系爭路段之邊坡掉落，抑或係自運送石塊之車輛於行經該處時掉落，均非無疑。縱系爭石塊確係自系爭路段邊坡掉落，然系爭路段前方之45公里500公尺、45公里510公尺、45公里900公尺、45公里950公尺、46公里150公尺、46公里550公尺、47公里450公尺、49公里80公尺、49公里450公尺、50公里450公尺、51公里450公尺、51公里500公尺處，均設有「注意落石」之警告標誌等情，此有被告提出之現場照片可按（見本院卷第135至140頁），得見原告騎乘系爭車輛行經系爭路段前之沿途已設有為數不少之警告標誌提醒用路人注意落石。原告雖另主張被告應依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23條第4款於系爭路段之45公尺至200公尺處設置落石警告標誌云云，然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23條第4款前段規定「警告標誌設置位置與警告標的物起點之距離，應配合行車速率，自四五公尺至二○○公尺為度，如受實際情形限制，得酌予變更。」，可知主管機關非不得依據實際路況、行車速度及交通安全等情況而為裁量設置，尚不得以所設置標誌之位置與該原則性規定有違。又縱本件事故發生當日於系爭路段前之可變性告示牌並非顯示落石警告之資訊，然警告標誌之設置既屬主管機關之裁量，依前開說明，亦難認有違反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23條第4款前段規定之情事。是系爭路段之前方既已設置多處之落石警告標誌，應足使用路人得以警覺其所在位置有落石掉落之風險，被告對於損害之發生應已採取必要之措施。又系爭事故發生前，系爭路段均正常供車輛往來行駛，再依斯時情況觀之，系爭事故發生時並無致災性之豪雨、洪水、地震、颱風或其他重大交通事故等情事，顯見系爭路段非處於應維護而未維護而有不利於用路人行駛之狀態。
　　3.至原告雖另主張被告對於系爭路段之巡查並不確實，且未即時清除落石云云。然被告業已委由保全人員就系爭路段定時巡查等情，有交通部公路總局第四區養護工程處南澳工務段值日人員日記簿、交通部公路總局第四區養護工程處南澳工務段維鷹特勤保全作業工日誌在卷可按（見本院卷第131至133頁），觀以日誌所記載之巡查時間為上午7時至晚間7時，再參以系爭事故發生當日之上午7時至晚間7時，均經保全人員於系爭路段巡查後，將巡查結果如實記載，足見被告業已落實定時巡查系爭路段之義務。況依前開日誌所示，系爭事故發生前，僅曾於同日上午9時52分許，在系爭路段附近之61.6公里處，發現落石之情形，該處落石並於同日上午10時8分排除，堪認系爭路段於系爭事故發生前，並無明顯或大量落石等異常現象，且保全人員於發現落石後，均已即時將之清除。因系爭路段位於臺九線上，臺九線之路段甚長，因風雨發生邊坡坍方、落石掉落道路中央或物品掉落於車道上之情事，實屬偶發，於人力配置上自無從要求被告於24小時隨時巡查，以排除此偶發事故。又系爭路段乃位於山區人煙稀少處所，與一般都市市區內公路之管理方法及密度本非得同視，而依前開日誌之巡查時間為每日上午7時至晚間7時，應已足以排除多數偶現之路面異物，以維持一般人車往來之安全，是原告空言主張被告未確實巡查系爭路段及清除落石，即無可採。
    4.再者，系爭路段之邊坡業已設置護網及防石柵欄乙節，業如前述，衡以邊坡之設計本以自然邊坡為宜，護網及防石柵欄之架設亦無高度之規範，則在無法事先預測落石高度及位置之情況下，被告考量工程安全、經濟、景觀及生態等因素，採取架設前開護網及防石柵欄之方式防範落石，該等設施之設置係現今科技工藝水準下公路養護機關所能進行防止土石坍塌造成用路人損害之及時具體必要措施，且現場護網及防石柵欄亦無年久損壞殆於修復之情事，縱該等設施終不足以抵擋本次事故，亦難認被告就前開公有公共設施之設置或管理有何欠缺。而原告復主張應設置明隧道作為防護，始能有效阻擋落石，被告未設置明隧道，其管理有欠缺云云。惟縱系爭石塊係系爭路段邊坡之落石，然落石產生之可能性並無法預測，且蘇花公路本即常有落石、坍方發生，此為一般社會大眾所知，若要求被告只要是有落石之路段均應設置明隧道，顯然過苛。且對於被告機關是否應興建明隧道乃被告機關專業性之判斷，司法機關當無代為決定之權限，否則將有違憲法對於司法機關及行政機關間權力分立之設計目的。
（二）承上，被告對於系爭路段之管理及設置並無欠缺，原告依國家賠償法第3條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賠償其所受之損害，即屬無據。兩造另關於「原告得請求損害賠償之金額為若干？」、「原告就本件事故之發生是否與有過失？」等項爭點，及相關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即無再行審認之必要，爰不予論述，附此敘明。
六、綜據上述，原告本於國家賠償法第3條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醫療費用、不能工作之損失、勞動能力減損及精神慰撫金共計3,469,898元暨法定遲延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因訴之駁回而失所依附，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核與本件判斷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1　　日
                        民事庭法　官　許婉芳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1　　日
                              書記官  鄒明家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國字第3號
原      告  陳名毅  
訴訟代理人  胡惟翔律師
被      告  交通部公路局東區養護工程分局

法定代理人  林文雄  
訴訟代理人  蕭伍榮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國家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12日言詞辯論
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被告機關名稱原為「交通部公路總局第四區養護工程處」，
    嗣因交通部組織改造，「交通部公路總局」機關全銜於民國
    112年9月15日更名為「交通部公路局」，被告為其所屬機關
    ，名稱亦隨之更易，惟有關交通監理職掌業務不變，不影響
    機關組織之同一性，爰依原告之聲請，更正被告名稱為「交
    通部公路局東區養護工程分局」。
二、按依國家賠償法請求損害賠償時，應先以書面向賠償義務機
    關請求之。賠償義務機關拒絕賠償，或自提出請求之日起逾
    30日不開始協議，或自開始協議之日起逾60日協議不成立時
    ，請求權人得提起損害賠償之訴，國家賠償法第10條第1項
    、第11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件原告向被告
    請求國家賠償，為被告所拒絕，有原告提出之被告112年8月
    23日112年賠議字第11號拒絕賠償理由書為證（見本院卷第6
    5至70頁），足認原告於本件112年9月15日起訴前已踐行前
    揭協議先行程序，原告提起本件國家賠償訴訟，程序並無不
    合，合先敘明。
三、第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
    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
    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之聲明為：被告
    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3,560,524元，以及自起訴狀繕
    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
    利息。嗣於本院審理時變更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3,469,
    89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
    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369頁）。查原告並
    未變更原起訴之訴訟標的，僅係單純減縮請求之金額，核屬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與上揭規定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起訴主張：原告於000年0月0日下午4時許，騎乘車牌號
    碼000-000號機車（下稱系爭車輛）行經宜蘭縣南澳鄉臺九
    丁線51公里900公尺處(下稱系爭路段)，因道路存有落石（
    下稱系爭石塊）以致失控摔車，並因此受有創傷性雙側硬腦
    膜下出血、顱內出血、小腦硬膜上出血、第七節頸椎骨折、
    右側顱骨缺損等傷害（下稱系爭事故）。被告明知系爭路段
    有落石風險，依法應設置落石警告標誌，且依道路交通標誌
    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23條第4款之規定，被告應於45公尺至2
    00公尺範圍內設置警告標誌（即臺九丁線51公里700公尺至5
    1公里900公尺處），始能發揮促使車輛駕駛人注意落石之效
    果，然被告提出之落石警告照片設置地點均非設置於前開區
    間，自難認被告設置落石警告標誌符合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
    誌設置規則第23條第4款規定。至被告雖於臺九丁線51公里8
    20公尺處設置可變性告示牌，然112年2月8日系爭事故發生
    時之可變性告示牌顯示內容為「台9線158K至166K，8-21時
    每整點放15分，台9丁54.1K，8-17時，機動管制」等情，亦
    與落石警告毫無關聯。又國家既設置道路供公眾通行使用，
    即應保持暢通無阻，無往來之危險，針對有落石之虞之道路
    ，應加以防護，使道路具備通行之安全性，故國家賠償法第
    3條規定之「公共設施」，即包含路旁邊坡及防範落石之設
    施在內。因系爭路段之邊坡為易落石路段，即便被告已設置
    防石柵欄等措施，亦無法防免邊坡落石滑落至系爭路段，而
    系爭路段緊鄰明隧道，被告既無法以其他防石設施防範落石
    ，自應延長明隧道以防範落石風險，被告未設置明隧道等防
    範落石之設施，致落石滑落至系爭路段，導致路過系爭路段
    之原告摔車受傷，自有防範落石設施之設置欠缺及系爭路段
    之管理欠缺，而應負國家賠償責任。況被告既已知悉系爭路
    段前一日及當日有地震，亦知悉事故當週有下雨，當應更行
    巡查清理落石，以維護行車安全，然系爭事故之落石發生後
    ，被告未即時將落石清除，致系爭路段仍存有系爭石塊，足
    以妨害行車安全之結果，即已符合國家賠償法第3條「公共
    設施管理有欠缺」之要件，應依前開規定負賠償責任。原告
    因本件事故而支出醫療費用637,863元，並因此受有不能工
    作之損失110,220元、勞動能力減損1,721,815元，及因此受
    有精神上之痛苦，請求賠償精神慰撫金100萬元，上開金額
    合計3,469,898元，爰依國家賠償法第3條之規定提起本件訴
    訟等語。並聲明：（一）被告應給付原告3,469,898元，及
    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
    分之5計算之利息。（二）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一）否認系爭石塊為系爭路段邊坡所掉落之落石，且被告每日
      巡查所轄管道路2次，已高於公路養護手冊所規定之每週1
      次。又系爭事故發生之上午6時24分許及下午2時19分許，
      巡查人員駛經系爭路段時，該處路面時均無落石情形，再
      依事發日值日人員日記簿及保全日誌資料之記載，系爭事
      故地點均未有落石通報紀錄，且於巡查過程中被告委外之
      保全人員如見路面有石塊等當會立即排除之或於接獲通報
      後立即通報派員排除之，並無怠於清理落石情事。退步言
      ，若系爭事故地點之石塊確係落石，亦難脫係因112年2月
      1日至2月8日之累積雨量達44.5mm及當日、前一日計發生6
      起地震之不可抗力因素所致。
（二）又系爭路段附近之上邊坡植被良好、林相茂盛，且被告早
      已施作掛網護坡、錨筋灌漿、下方並設有防落石柵欄及堡
      崁磚擋土牆等多項護坡設施，以防範落石，相關設施良好
      且無何破損情事。此外，被告於臺九丁線45公里500公尺
      至51公里500公尺沿線南下方向12處業設立有12面「注意
      落石」牌面，以提醒用路人注意。另於51公里800公尺處
      設立有可變性告示牌提醒用路人「山區道路請開頭燈注意
      落石小心駕駛」，並無公共設施設置或管理欠缺之情事。
（三）另臺九丁線速限為每小時40公里，然據原告提出之行車紀
      錄器影像顯示，原告騎乘系爭車輛行經系爭路段時之時速
      為55至57公里，顯然已見其超速行駛。另被告在南下隧道
      口前路面上並設置有3處減速慢駛標誌，以提醒用路人應
      減速慢行，如事發日原告未超速且減速行駛者，當不致於
      發生摔車受傷情事。然系爭事故發生時適逢天雨路面潮濕
      ，惟原告非但無視臺九丁線之速限為40公里之標誌及駛經
      隧道口前之路面3處已標示有應減速慢駛標誌，卻反而超
      速行駛，顯係原告根本不理會斯時下雨路面潮濕猶仍超速
      行駛而導致其失控摔車受傷，反觀其他車輛皆能安全通行
      ，故自應由原告自負其責而與被告無涉等語，資為抗辯。
      並聲明：（一）原告之訴駁回。（二）如受不利判決，願
      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實：
（一）原告於000年0月0日下午4時許，騎乘系爭車輛由宜蘭往花
      蓮東向西方向行經系爭路段時，因機車車輪輾壓路面石塊
      而打滑摔車，致原告受有創傷性雙側硬腦膜下出血、顱內
      出血、小腦硬膜上出血、第七節頸椎骨折及右側顱骨缺損
      等傷害（即系爭事故）。
（二）原告曾依國家賠償法第10條第1項等規定，請求被告依法
      賠償3,560,524元，並經被告於112年8月23日以四工勞字
      第1120064001B號函暨所附拒絕賠償理由書，拒絕賠償。
（三）本件事故發生時，系爭路段係由被告所管理及維護。
四、經兩造協議簡化爭點為（見本院卷第430至431頁）：
（一）被告就系爭路段之管理及設置是否有欠缺？
（二）原告得否依國家賠償法第3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被告賠償？
（三）承上若是，則原告得請求損害賠償之金額為若干？原告就
      本件事故之發生是否與有過失？
五、得心證之理由：
（一）被告就系爭路段之管理及設置是否有欠缺？　　
    1.按公有公共設施因設置或管理有欠缺，致人民生命、身體
      或財產受損害者，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國家賠償法第
      3條第1項固定有明文。惟所謂公共設施之設置有欠缺，係
      指公共設施建造之初，即存有瑕疵而言；管理有欠缺者，
      係指公共設施建造後未妥善保管，怠為修護致該物發生瑕
      疵而言。又人民依上開規定請求國家賠償時，尚須人民之
      生命、身體或財產所受之損害，與公有公共設施之設置或
      管理之欠缺，具有相當因果關係，始足當之。亦即在公有
      公共設施因設置或管理有欠缺之情況下，依客觀之觀察，
      通常會發生損害者，即為有因果關係，如必不生該等損害
      或通常亦不生該等損害者，則不具有因果關係（最高法院
      95年度台上字第923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當事人主張
      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
      第277條前段亦規定甚明，是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
      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
    2.原告固主張系爭路段之系爭石塊為邊坡上方之落石，且被
      告未於系爭路段設置落石警告標誌云云，然觀以系爭路段
      之邊坡已設有防護網及防石柵欄，又目視該處山壁之照片
      （見本院卷第117、304頁）並無與系爭石塊外觀、顏色相
      近之岩石附著其上，是系爭石塊究係自系爭路段之邊坡掉
      落，抑或係自運送石塊之車輛於行經該處時掉落，均非無
      疑。縱系爭石塊確係自系爭路段邊坡掉落，然系爭路段前
      方之45公里500公尺、45公里510公尺、45公里900公尺、4
      5公里950公尺、46公里150公尺、46公里550公尺、47公里
      450公尺、49公里80公尺、49公里450公尺、50公里450公
      尺、51公里450公尺、51公里500公尺處，均設有「注意落
      石」之警告標誌等情，此有被告提出之現場照片可按（見
      本院卷第135至140頁），得見原告騎乘系爭車輛行經系爭
      路段前之沿途已設有為數不少之警告標誌提醒用路人注意
      落石。原告雖另主張被告應依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
      規則第23條第4款於系爭路段之45公尺至200公尺處設置落
      石警告標誌云云，然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23
      條第4款前段規定「警告標誌設置位置與警告標的物起點
      之距離，應配合行車速率，自四五公尺至二○○公尺為度，
      如受實際情形限制，得酌予變更。」，可知主管機關非不
      得依據實際路況、行車速度及交通安全等情況而為裁量設
      置，尚不得以所設置標誌之位置與該原則性規定有違。又
      縱本件事故發生當日於系爭路段前之可變性告示牌並非顯
      示落石警告之資訊，然警告標誌之設置既屬主管機關之裁
      量，依前開說明，亦難認有違反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
      置規則第23條第4款前段規定之情事。是系爭路段之前方
      既已設置多處之落石警告標誌，應足使用路人得以警覺其
      所在位置有落石掉落之風險，被告對於損害之發生應已採
      取必要之措施。又系爭事故發生前，系爭路段均正常供車
      輛往來行駛，再依斯時情況觀之，系爭事故發生時並無致
      災性之豪雨、洪水、地震、颱風或其他重大交通事故等情
      事，顯見系爭路段非處於應維護而未維護而有不利於用路
      人行駛之狀態。
　　3.至原告雖另主張被告對於系爭路段之巡查並不確實，且未
      即時清除落石云云。然被告業已委由保全人員就系爭路段
      定時巡查等情，有交通部公路總局第四區養護工程處南澳
      工務段值日人員日記簿、交通部公路總局第四區養護工程
      處南澳工務段維鷹特勤保全作業工日誌在卷可按（見本院
      卷第131至133頁），觀以日誌所記載之巡查時間為上午7
      時至晚間7時，再參以系爭事故發生當日之上午7時至晚間
      7時，均經保全人員於系爭路段巡查後，將巡查結果如實
      記載，足見被告業已落實定時巡查系爭路段之義務。況依
      前開日誌所示，系爭事故發生前，僅曾於同日上午9時52
      分許，在系爭路段附近之61.6公里處，發現落石之情形，
      該處落石並於同日上午10時8分排除，堪認系爭路段於系
      爭事故發生前，並無明顯或大量落石等異常現象，且保全
      人員於發現落石後，均已即時將之清除。因系爭路段位於
      臺九線上，臺九線之路段甚長，因風雨發生邊坡坍方、落
      石掉落道路中央或物品掉落於車道上之情事，實屬偶發，
      於人力配置上自無從要求被告於24小時隨時巡查，以排除
      此偶發事故。又系爭路段乃位於山區人煙稀少處所，與一
      般都市市區內公路之管理方法及密度本非得同視，而依前
      開日誌之巡查時間為每日上午7時至晚間7時，應已足以排
      除多數偶現之路面異物，以維持一般人車往來之安全，是
      原告空言主張被告未確實巡查系爭路段及清除落石，即無
      可採。
    4.再者，系爭路段之邊坡業已設置護網及防石柵欄乙節，業
      如前述，衡以邊坡之設計本以自然邊坡為宜，護網及防石
      柵欄之架設亦無高度之規範，則在無法事先預測落石高度
      及位置之情況下，被告考量工程安全、經濟、景觀及生態
      等因素，採取架設前開護網及防石柵欄之方式防範落石，
      該等設施之設置係現今科技工藝水準下公路養護機關所能
      進行防止土石坍塌造成用路人損害之及時具體必要措施，
      且現場護網及防石柵欄亦無年久損壞殆於修復之情事，縱
      該等設施終不足以抵擋本次事故，亦難認被告就前開公有
      公共設施之設置或管理有何欠缺。而原告復主張應設置明
      隧道作為防護，始能有效阻擋落石，被告未設置明隧道，
      其管理有欠缺云云。惟縱系爭石塊係系爭路段邊坡之落石
      ，然落石產生之可能性並無法預測，且蘇花公路本即常有
      落石、坍方發生，此為一般社會大眾所知，若要求被告只
      要是有落石之路段均應設置明隧道，顯然過苛。且對於被
      告機關是否應興建明隧道乃被告機關專業性之判斷，司法
      機關當無代為決定之權限，否則將有違憲法對於司法機關
      及行政機關間權力分立之設計目的。
（二）承上，被告對於系爭路段之管理及設置並無欠缺，原告依
      國家賠償法第3條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賠償其所受之損害
      ，即屬無據。兩造另關於「原告得請求損害賠償之金額為
      若干？」、「原告就本件事故之發生是否與有過失？」等
      項爭點，及相關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即無再行審認之
      必要，爰不予論述，附此敘明。
六、綜據上述，原告本於國家賠償法第3條之規定，請求被告給
    付醫療費用、不能工作之損失、勞動能力減損及精神慰撫金
    共計3,469,898元暨法定遲延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因訴之駁回而失所依附，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核與本件判斷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1　　日
                        民事庭法　官　許婉芳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1　　日
                              書記官  鄒明家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國字第3號
原      告  陳名毅  
訴訟代理人  胡惟翔律師
被      告  交通部公路局東區養護工程分局

法定代理人  林文雄  
訴訟代理人  蕭伍榮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國家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被告機關名稱原為「交通部公路總局第四區養護工程處」，嗣因交通部組織改造，「交通部公路總局」機關全銜於民國112年9月15日更名為「交通部公路局」，被告為其所屬機關，名稱亦隨之更易，惟有關交通監理職掌業務不變，不影響機關組織之同一性，爰依原告之聲請，更正被告名稱為「交通部公路局東區養護工程分局」。
二、按依國家賠償法請求損害賠償時，應先以書面向賠償義務機關請求之。賠償義務機關拒絕賠償，或自提出請求之日起逾30日不開始協議，或自開始協議之日起逾60日協議不成立時，請求權人得提起損害賠償之訴，國家賠償法第10條第1項、第11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件原告向被告請求國家賠償，為被告所拒絕，有原告提出之被告112年8月23日112年賠議字第11號拒絕賠償理由書為證（見本院卷第65至70頁），足認原告於本件112年9月15日起訴前已踐行前揭協議先行程序，原告提起本件國家賠償訴訟，程序並無不合，合先敘明。
三、第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之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3,560,524元，以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嗣於本院審理時變更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3,469,89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369頁）。查原告並未變更原起訴之訴訟標的，僅係單純減縮請求之金額，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與上揭規定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起訴主張：原告於000年0月0日下午4時許，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機車（下稱系爭車輛）行經宜蘭縣南澳鄉臺九丁線51公里900公尺處(下稱系爭路段)，因道路存有落石（下稱系爭石塊）以致失控摔車，並因此受有創傷性雙側硬腦膜下出血、顱內出血、小腦硬膜上出血、第七節頸椎骨折、右側顱骨缺損等傷害（下稱系爭事故）。被告明知系爭路段有落石風險，依法應設置落石警告標誌，且依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23條第4款之規定，被告應於45公尺至200公尺範圍內設置警告標誌（即臺九丁線51公里700公尺至51公里900公尺處），始能發揮促使車輛駕駛人注意落石之效果，然被告提出之落石警告照片設置地點均非設置於前開區間，自難認被告設置落石警告標誌符合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23條第4款規定。至被告雖於臺九丁線51公里820公尺處設置可變性告示牌，然112年2月8日系爭事故發生時之可變性告示牌顯示內容為「台9線158K至166K，8-21時每整點放15分，台9丁54.1K，8-17時，機動管制」等情，亦與落石警告毫無關聯。又國家既設置道路供公眾通行使用，即應保持暢通無阻，無往來之危險，針對有落石之虞之道路，應加以防護，使道路具備通行之安全性，故國家賠償法第3條規定之「公共設施」，即包含路旁邊坡及防範落石之設施在內。因系爭路段之邊坡為易落石路段，即便被告已設置防石柵欄等措施，亦無法防免邊坡落石滑落至系爭路段，而系爭路段緊鄰明隧道，被告既無法以其他防石設施防範落石，自應延長明隧道以防範落石風險，被告未設置明隧道等防範落石之設施，致落石滑落至系爭路段，導致路過系爭路段之原告摔車受傷，自有防範落石設施之設置欠缺及系爭路段之管理欠缺，而應負國家賠償責任。況被告既已知悉系爭路段前一日及當日有地震，亦知悉事故當週有下雨，當應更行巡查清理落石，以維護行車安全，然系爭事故之落石發生後，被告未即時將落石清除，致系爭路段仍存有系爭石塊，足以妨害行車安全之結果，即已符合國家賠償法第3條「公共設施管理有欠缺」之要件，應依前開規定負賠償責任。原告因本件事故而支出醫療費用637,863元，並因此受有不能工作之損失110,220元、勞動能力減損1,721,815元，及因此受有精神上之痛苦，請求賠償精神慰撫金100萬元，上開金額合計3,469,898元，爰依國家賠償法第3條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一）被告應給付原告3,469,89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二）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一）否認系爭石塊為系爭路段邊坡所掉落之落石，且被告每日巡查所轄管道路2次，已高於公路養護手冊所規定之每週1次。又系爭事故發生之上午6時24分許及下午2時19分許，巡查人員駛經系爭路段時，該處路面時均無落石情形，再依事發日值日人員日記簿及保全日誌資料之記載，系爭事故地點均未有落石通報紀錄，且於巡查過程中被告委外之保全人員如見路面有石塊等當會立即排除之或於接獲通報後立即通報派員排除之，並無怠於清理落石情事。退步言，若系爭事故地點之石塊確係落石，亦難脫係因112年2月1日至2月8日之累積雨量達44.5mm及當日、前一日計發生6起地震之不可抗力因素所致。
（二）又系爭路段附近之上邊坡植被良好、林相茂盛，且被告早已施作掛網護坡、錨筋灌漿、下方並設有防落石柵欄及堡崁磚擋土牆等多項護坡設施，以防範落石，相關設施良好且無何破損情事。此外，被告於臺九丁線45公里500公尺至51公里500公尺沿線南下方向12處業設立有12面「注意落石」牌面，以提醒用路人注意。另於51公里800公尺處設立有可變性告示牌提醒用路人「山區道路請開頭燈注意落石小心駕駛」，並無公共設施設置或管理欠缺之情事。
（三）另臺九丁線速限為每小時40公里，然據原告提出之行車紀錄器影像顯示，原告騎乘系爭車輛行經系爭路段時之時速為55至57公里，顯然已見其超速行駛。另被告在南下隧道口前路面上並設置有3處減速慢駛標誌，以提醒用路人應減速慢行，如事發日原告未超速且減速行駛者，當不致於發生摔車受傷情事。然系爭事故發生時適逢天雨路面潮濕，惟原告非但無視臺九丁線之速限為40公里之標誌及駛經隧道口前之路面3處已標示有應減速慢駛標誌，卻反而超速行駛，顯係原告根本不理會斯時下雨路面潮濕猶仍超速行駛而導致其失控摔車受傷，反觀其他車輛皆能安全通行，故自應由原告自負其責而與被告無涉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一）原告之訴駁回。（二）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實：
（一）原告於000年0月0日下午4時許，騎乘系爭車輛由宜蘭往花蓮東向西方向行經系爭路段時，因機車車輪輾壓路面石塊而打滑摔車，致原告受有創傷性雙側硬腦膜下出血、顱內出血、小腦硬膜上出血、第七節頸椎骨折及右側顱骨缺損等傷害（即系爭事故）。
（二）原告曾依國家賠償法第10條第1項等規定，請求被告依法賠償3,560,524元，並經被告於112年8月23日以四工勞字第1120064001B號函暨所附拒絕賠償理由書，拒絕賠償。
（三）本件事故發生時，系爭路段係由被告所管理及維護。
四、經兩造協議簡化爭點為（見本院卷第430至431頁）：
（一）被告就系爭路段之管理及設置是否有欠缺？
（二）原告得否依國家賠償法第3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被告賠償？
（三）承上若是，則原告得請求損害賠償之金額為若干？原告就本件事故之發生是否與有過失？
五、得心證之理由：
（一）被告就系爭路段之管理及設置是否有欠缺？　　
    1.按公有公共設施因設置或管理有欠缺，致人民生命、身體或財產受損害者，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國家賠償法第3條第1項固定有明文。惟所謂公共設施之設置有欠缺，係指公共設施建造之初，即存有瑕疵而言；管理有欠缺者，係指公共設施建造後未妥善保管，怠為修護致該物發生瑕疵而言。又人民依上開規定請求國家賠償時，尚須人民之生命、身體或財產所受之損害，與公有公共設施之設置或管理之欠缺，具有相當因果關係，始足當之。亦即在公有公共設施因設置或管理有欠缺之情況下，依客觀之觀察，通常會發生損害者，即為有因果關係，如必不生該等損害或通常亦不生該等損害者，則不具有因果關係（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923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亦規定甚明，是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
    2.原告固主張系爭路段之系爭石塊為邊坡上方之落石，且被告未於系爭路段設置落石警告標誌云云，然觀以系爭路段之邊坡已設有防護網及防石柵欄，又目視該處山壁之照片（見本院卷第117、304頁）並無與系爭石塊外觀、顏色相近之岩石附著其上，是系爭石塊究係自系爭路段之邊坡掉落，抑或係自運送石塊之車輛於行經該處時掉落，均非無疑。縱系爭石塊確係自系爭路段邊坡掉落，然系爭路段前方之45公里500公尺、45公里510公尺、45公里900公尺、45公里950公尺、46公里150公尺、46公里550公尺、47公里450公尺、49公里80公尺、49公里450公尺、50公里450公尺、51公里450公尺、51公里500公尺處，均設有「注意落石」之警告標誌等情，此有被告提出之現場照片可按（見本院卷第135至140頁），得見原告騎乘系爭車輛行經系爭路段前之沿途已設有為數不少之警告標誌提醒用路人注意落石。原告雖另主張被告應依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23條第4款於系爭路段之45公尺至200公尺處設置落石警告標誌云云，然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23條第4款前段規定「警告標誌設置位置與警告標的物起點之距離，應配合行車速率，自四五公尺至二○○公尺為度，如受實際情形限制，得酌予變更。」，可知主管機關非不得依據實際路況、行車速度及交通安全等情況而為裁量設置，尚不得以所設置標誌之位置與該原則性規定有違。又縱本件事故發生當日於系爭路段前之可變性告示牌並非顯示落石警告之資訊，然警告標誌之設置既屬主管機關之裁量，依前開說明，亦難認有違反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23條第4款前段規定之情事。是系爭路段之前方既已設置多處之落石警告標誌，應足使用路人得以警覺其所在位置有落石掉落之風險，被告對於損害之發生應已採取必要之措施。又系爭事故發生前，系爭路段均正常供車輛往來行駛，再依斯時情況觀之，系爭事故發生時並無致災性之豪雨、洪水、地震、颱風或其他重大交通事故等情事，顯見系爭路段非處於應維護而未維護而有不利於用路人行駛之狀態。
　　3.至原告雖另主張被告對於系爭路段之巡查並不確實，且未即時清除落石云云。然被告業已委由保全人員就系爭路段定時巡查等情，有交通部公路總局第四區養護工程處南澳工務段值日人員日記簿、交通部公路總局第四區養護工程處南澳工務段維鷹特勤保全作業工日誌在卷可按（見本院卷第131至133頁），觀以日誌所記載之巡查時間為上午7時至晚間7時，再參以系爭事故發生當日之上午7時至晚間7時，均經保全人員於系爭路段巡查後，將巡查結果如實記載，足見被告業已落實定時巡查系爭路段之義務。況依前開日誌所示，系爭事故發生前，僅曾於同日上午9時52分許，在系爭路段附近之61.6公里處，發現落石之情形，該處落石並於同日上午10時8分排除，堪認系爭路段於系爭事故發生前，並無明顯或大量落石等異常現象，且保全人員於發現落石後，均已即時將之清除。因系爭路段位於臺九線上，臺九線之路段甚長，因風雨發生邊坡坍方、落石掉落道路中央或物品掉落於車道上之情事，實屬偶發，於人力配置上自無從要求被告於24小時隨時巡查，以排除此偶發事故。又系爭路段乃位於山區人煙稀少處所，與一般都市市區內公路之管理方法及密度本非得同視，而依前開日誌之巡查時間為每日上午7時至晚間7時，應已足以排除多數偶現之路面異物，以維持一般人車往來之安全，是原告空言主張被告未確實巡查系爭路段及清除落石，即無可採。
    4.再者，系爭路段之邊坡業已設置護網及防石柵欄乙節，業如前述，衡以邊坡之設計本以自然邊坡為宜，護網及防石柵欄之架設亦無高度之規範，則在無法事先預測落石高度及位置之情況下，被告考量工程安全、經濟、景觀及生態等因素，採取架設前開護網及防石柵欄之方式防範落石，該等設施之設置係現今科技工藝水準下公路養護機關所能進行防止土石坍塌造成用路人損害之及時具體必要措施，且現場護網及防石柵欄亦無年久損壞殆於修復之情事，縱該等設施終不足以抵擋本次事故，亦難認被告就前開公有公共設施之設置或管理有何欠缺。而原告復主張應設置明隧道作為防護，始能有效阻擋落石，被告未設置明隧道，其管理有欠缺云云。惟縱系爭石塊係系爭路段邊坡之落石，然落石產生之可能性並無法預測，且蘇花公路本即常有落石、坍方發生，此為一般社會大眾所知，若要求被告只要是有落石之路段均應設置明隧道，顯然過苛。且對於被告機關是否應興建明隧道乃被告機關專業性之判斷，司法機關當無代為決定之權限，否則將有違憲法對於司法機關及行政機關間權力分立之設計目的。
（二）承上，被告對於系爭路段之管理及設置並無欠缺，原告依國家賠償法第3條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賠償其所受之損害，即屬無據。兩造另關於「原告得請求損害賠償之金額為若干？」、「原告就本件事故之發生是否與有過失？」等項爭點，及相關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即無再行審認之必要，爰不予論述，附此敘明。
六、綜據上述，原告本於國家賠償法第3條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醫療費用、不能工作之損失、勞動能力減損及精神慰撫金共計3,469,898元暨法定遲延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因訴之駁回而失所依附，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核與本件判斷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1　　日
                        民事庭法　官　許婉芳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1　　日
                              書記官  鄒明家
　　　　　　　　　　　　　　　



